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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 

規範參與驗證單位環境及能源目標、標的之制訂及修訂程序，並維持量化的環境

及能源目標。  

二、範圍： 

 

參與驗證單位各項環境及能源目標、標的之管理均屬

之。 三、任務： 

 

參與驗證單位主管：目標、標的制定。 

推動小組：目標、標的審查。  

管理代表：目標、標的核准。 

 

四、內容：  

(一)環境及能源目標制訂: 

 

1.參與驗證單位依據政策、法規要求事項、利害相關團體要求、急迫性、技術 

性、可行性、預算、教學、研究或服務等，影響顯著環境考量面危害風險

鑑定結果，或能源審查、重大能源使用評估結果，擬定書面化之環境及能源

目標，並以量化之標的展現各目標達成績效及完成時效。 

 

2.參與驗證單位填寫政策、目標、標的及方案管理表(附表一)，由環境及能

源管理系統推動小組審查後陳管理代表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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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經環境及能源管理系統推動小組審查定案後，經核准之政策、目標、

標的及方案管理表，分發至參與驗證單位據以實施，並依教育訓練及溝

通諮詢程序書(CE25700B-07)相關事項宣導之。 

 

(二)環境/能源目標及標的之實施：特殊目標、標的需依據各單位管理方案程序書

(E25700B-05)擬訂之相關管理方案實施。 

 

(三)環境/能源目標及標的修訂： 

 

1.政策、目標、標的及方案管理表(附表一)，需依法規要求之環境/能源政策

管理審查決議、能源審查、重大能源使用評估結果及顯著環境考量面危害風

險鑑別結果，做為決定是否進行修訂之依據。 

 

2.目標無法如期達成預定進度或績效時，得於管理系統推動小組會議中由負責

單位提出檢討，依不符合、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書(CE25700B-14)開立不符

合事件處理單(CE25700D-14-01)，並重新修訂進度、績效或變更計畫等方式

辦理。 

 

(四)環境/能源目標監督管理： 

 

1.應定期查核目標達成狀況，以做為環境/能源管理系統績效之評估。 

2.政策、目標、標的及方案管理表(附表一)之登錄管制，依記錄管理程序書辦

理(CE25700B-1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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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環境目標、標的管理流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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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件: 
 

附表一 政策、目標及方案管理表(CE25700D-04-01)。 

 六、參考文件： 

 

管理方案程序書(CE25700B-05)。  

教育訓練與溝通諮詢程序書(CE25700B-07)。  

不符合、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書(CE25700B-14)。 

 

記錄管理程序書(E25700B-1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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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、目標、標的及方案管理表 
(附表一) 

 
 
 
 

政策 目標 標的 方案 負責單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 
 

日期： 製訂： 單位主管：  
 
 
 
 

保存期限：三年 編號：CE25700D-04-01 


